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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管理办法 

沪天发信字〔2026〕48号  2026年 6月 12日印发 

笫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所级中

心”)的日常管理和正常运行，为研究所和社会提供一流的科研条件保障和技术支撑服

务，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

[2014] 70号）、《中国科学院技术支撑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科发技[2009]22号）、《国家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实施细则》（国科办基〔2026〕2号）、

《中国科学院大型仪器区域中心和所级公共技术中心管理办法》（科发能力函字〔2026〕

44 号）以及《中国科学院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建设实施细则》，结合上海天文台实际

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所级中心是支撑上海天文台科研创新工作的公共技术平台，遵循开放共享仪

器设备、提升上海天文台公共技术服务的系统化和科研能力的基本原则。在保障上海天

文台及区域中心科研需求的同时，鼓励面向社会提供相关技术和支撑服务，实现资源共

享。 

笫二章 管理体制 

第三条 所级中心为上海天文台内部独立经济核算的支撑部门，实行所级中心管理委

员会监督指导下的主任管理负责制。 

第四条 所级中心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所级中心的决策、监督、评

价机构，由上海天文台分管业务台领导、所级中心主任、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研究室

负责人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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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所级中心按照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的上海天文台业务范围运行，实

行独立经济核算。 

第六条 为鼓励设备设施共享，凡具备开放条件的单元均可向所级中心办公室提出申

请，并填写《仪器设备入网申请及审核表》，经审核批准后可加入所级中心。 

第七条 纳入所级中心仪器设备的基本原则：是专业仪器设备， 必须可共享共用，

能为台内和台外用户提供足够机时的服务。 

第八条 所级中心仪器设备的共享共用必须遵守《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

术服务中心仪器设备共享共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三章 服务模式 

第九条 所级中心下设办公室和观测设备技术、光电设备研发与测试、空间飞行器观

测及应用、时频设备研发与测试、天体物理实验、仿真及大数据等五个服务部， 每个服

务部由若干技术平台组成，具体业务内容如下表： 

服务部 平台 业务范围 

观测设备技术 

射电望远镜 

观测技术 

1、VLBI（联网）观测与相

关处理服务；2、地球卫星

VLBI 测轨；3、SKA 科学数

据处理；4、微波设备检测；

5、射电望远镜信号终端研

制 

激光测距望远镜 

观测技术 

1、激光（联网）观测；2、

激光反射器研制与测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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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空间）；3、距离门控产

生器研制 

光电设备 

研发与测试 

光学加工、检测 

与装调 

1、球面及平面光学镜片加

工；2、望远镜光学系统检

测和装调；3、望远镜探测

能力及测量精度评估；4、

红外终端噪声测试；5、0.5

角秒精准方位标校 

机械加工 
望远镜及天文实验设备机

械零部件加工、安装与调试 

电工电子 
射电、时频、光学电工电子

系统及部件设计与加工 

空间飞行器 

观测及应用 

空间飞行器 

观测及服务 

1、飞行器空间态势感知一

体化仿真；2、全球 GEO 联

合观测网服务；3、卫星定

轨定位软件开发与评估 

北斗/GNSS 

高精度应用服务 

1、时空基准建立和维持；2、

飞行器全球跟踪、多技术手

段定轨；3、大气与海洋环

境监测、深空深海探测介质

修正 

时频设备研发与测试 时频设备 1、相位噪声测试；2、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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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与校准 稳定度测试；3、真空系统

检测；4、时间间隔测量；5、

时间同步服务 

真空环境与电磁

屏蔽实验与测试 

1、星载原子钟真空实验与

测试；2、电磁屏蔽实验与

测试 

天体物理实验、仿真

及大数据应用 

天体物理模型 

设计和演算系统 

1、黑洞吸积物理；2、活动

星系核反馈；3、星系形成

和演化；4、宇宙学；5、行

星内部物理的仿真计算和

数据处理;6、服务器托管 

天文底片数字化 

1、高精度天文照相底片数

字化扫描；2、玻片标本扫

描；3、高精度扫描仪研制

和技术支持；4、天文底片

存放和天文观测历史数据

库； 

第十条 为提高设备使用效率，所级中心设备将根据用户需求实 行全天开放，部分

设备无休开放。 

第十一条 所级中心每台设备由专人管理，充分重视维护和维修、功能利用和功能开

发等工作。 



 

 5         

第十二条 所级中心的设备应全部加入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简称“共

享平台”)提供网上预约服务，运行人员需熟练使用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系统，对管理范围

内的设备进行共享平台运行数据维护。 

第十三条 为确保所级中心和服务对象双方利益，形成高效有序的工作秩序，双方须

在服务前签订统一格式的服务合同、协议。 

第十四条 所级中心须在服务过程中建立人员台账，记录人员的用时和投入；建立设

备、设施使用台账，记录设备、设施用时和投入。服务完成后，所级中心须向服务对象

提供服务报告和服务台账，以供验收。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十五条 所级中心负责各服务部的运行工作；服务部所属每个平台设主管一名，负

责平台设备的完好、运行正常；所级中心设立技术支撑岗位若干名，负责对内对外提供

技术支撑服务以及仪器设备的操作和共享平台系统的维护。 

第十六条 所级中心建立独立绩效考核制度。考核以对科研支撑、仪器维护、功能开

发和技术完善的贡献和技术支撑服务的工作量为标准。考核办法见《中国科学院上海天

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人员聘用、考核及激励办法》。所级中心及中心主任由研究所

负责考核。 

笫五章 收支管理 

第十七条 所级中心收支根据单独核算的要求，建立独立账号进行收支核算，严格实

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 

第十八条 根据项目测试内容的复杂程度和测试精度、结合服务中产生的相关支出、

参照国家、行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的收费标准制定出相应的合理收费标准。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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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收费标准》。 

第十九条 根据优先为上海天文台提供支撑和服务的宗旨，实行差异化的收费政策。 

第二十条 根据合同、协议内容规定，以支票、汇款或内部转账等形式进行业务结算。 

笫六章 审批程序 

第二十一条 合同、协议的签订以及提供的服务须真实有效。按照《中国科学院上海

天文台科研合同管理办法》并结合所级中心实际情况，审批程序如下：不足 50 万元的合

同、协议，由所属平台主管审核，所级中心主任审批；50万元（含）至 200万元的合同、

协议，由所属平台主管、所级中心主任审核，报业务主管台领导审批；200 万元（含）

以上的合同、协议，由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其他情形按照《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

研合同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所级中心经费支出，在预算范围内，按以下资金审批权限审批：2万元

以下的经费支出，由所级中心主任审批；2万元（含 2万元）以上至 15万元以下的经费

支出，报业务分管台领导审批；15 万元（含 15 万元）以上的经费支出，由业务分管台

领导审核会签后，报台长审批。 

笫七章 资产管理 

第二十三条 符合国家规定并纳入所级中心运行的设备设施，由原部门转入所级中心

统一管理。资产的采购和处置按照《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资产采购与管理办法》和《中

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设备共享共用管理办法》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所级中心负责解释。原《上海天文台所级

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